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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涉及仲裁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东阳盟将威影

视文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盟将威”）于 2018 年 9 月 27 日收到北京仲裁委员

会送达的《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 2542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及中视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视传媒”）作为申请人提出的《仲裁申请书》，获悉中视

传媒按照与盟将威双方签订的《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发行委托协议》（以下简称

“《发行委托协议》”）约定的争议处理方式向北京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北京仲

裁委员会已于 2018 年 8 月 13 日予以受理。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中视传媒《仲裁申请书》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仲裁当事人： 

申请人：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被申请人：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 

（二）提出仲裁涉及事项及理由 

2012 年 6 月 8 日，中视传媒与盟将威签订《发行委托协议》，委托盟将威

对电视剧《赵氏孤儿案》进行发行。协议约定，发行方式为保底发行，即：在中

视传媒如约交付授权作品后，盟将威公司对于授权作品的发行收益保证每集不少

于 280 万元保底收益，总保底收益为本剧集数乘以每集保底收益。如未达到此

发行收入，由盟将威公司补足差额。协议还约定，盟将威公司在发行时可以以自

己名义对外签约，但合约应提交中视传媒备案，合约收入应汇入双方指定的共管

账户中。相关款项到账后，按照中视传媒 85%、盟将威公司 15%的比例支付到各

自账户。 

《发行委托协议》签订后，中视传媒依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按照约定取得国

产电视剧发行许可证，如约交付授权作品等。然而，盟将威在与相关方签订的数

十份许可合同中，除与北京盛世骄阳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签署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许可协议》中约定账户为双方共管账户外，其他发行合同约定的收款账户均非共

管账户。 

中视传媒多次发函催告盟将威公司履行《发行委托协议》项下的合同义务，

要求盟将威公司积极履行承诺。而盟将威公司于 2015 年 8 月 14 日发函将《赵氏

孤儿案》的版权退还申请人，并表示不再履行《发行委托协议》。 

（三）本次仲裁请求 

1、请求解除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与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签订的

《电视剧<赵氏孤儿案>发行委托协议》； 

2、请求被申请人赔偿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保底收益损失 98,495,456 元

（保底收益损失 98,495,456 元=保底收益 10710 万元-已支付收益 8,604,544 

元）； 

3、请求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赔偿中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款项

自 2018 年 3 月 17 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利息（按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同

期银行贷款利息计算，暂算至 2018 年 7 月 31 日，利息为 1,618,608.66 元）。 

4、 裁决被申请人东阳盟将威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赔偿申请人律师费 50 万元； 

5、本案仲裁费用由被申请人承担。 

二、仲裁裁决情况 

本案已被北京仲裁委员会立案受理，尚未开庭审理。目前盟将威已根据北京

仲裁委员会《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 2542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在积极准备答

辩书及相关证据材料，并将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权益。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 

四、本次仲裁案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因目前上述仲裁事项尚未仲裁审理,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和期后利

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后续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关于（2018）京仲案字第 2542 号仲裁案答辩通知》。 



2、中视传媒《仲裁申请书》。 

     

特此公告。 

 

当代东方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8 年 9 月 28 日     




